
取消強積金「對沖」安排資助計劃  

常見問題  

 

（ I）  計劃簡介  

  

問 1：  甚麼是取消強積金「對沖」安排資助計劃？  

 

答 1：  為配合於 2025 年 5 月 1 日實施取消強制性公積金（（（「強積

金」）（「對沖」安排（ 勞工處推行取消強積金（「對沖」安排

資助計劃（（「資助計劃」）。  

 

資助計劃向僱主提供為期 25 年的資助（ 分擔僱主就僱員在

2025 年 5 月 1 日及之後的僱傭期所衍生的遣散費／長期服

務金（（（「長服金」）（（即遣散費／長服金轉制後部分）的支

出。資助比率會隨資助年度遞減 目的是以循序漸進的方

式 增加僱主的遣散費／長服金負擔比率（ 讓僱主逐步適應

政策轉變。  

 

此外（ 取消強積金（「對沖」安排後（ 如僱員獲得的總權益較

沒有取消（「對沖」安排時少（（即（「權益受損的僱員」） 亦可

向資助計劃申請總權益差額補貼。  

 

[資助計劃將於 2025 年 5 月 1 日起接受申請。 ] 

 

 

(II) 僱主資助申請  

 

問 2：  僱主申領資助需符合甚麼條件？  

 

答 2：  僱主須符合下列條件：  

⚫ 終止僱傭合約的有關日期是於資助計劃的 25 年資助期

內（即 2025 年 5 月 1 日至 2050 年 4 月 30 日 包括首

尾兩日）；  

⚫ 根據《僱傭條例》 有關僱員可享有遣散費／長服金 

而僱主已向有關僱員全數支付遣散費／長服金；  

⚫ 僱主受取消強積金「對沖」安排影響 即在轉制後的部

分或整段僱傭期 僱主根據《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》

（「強積金條例」） 安排有關僱員參加強積金計劃並

作出供款 或因僱傭合約協議而安排有關僱員參加僱主

供款豁免職業退休計劃並作出供款；及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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⚫ 有關僱員的遣散費／長服金不曾／將不會由其他政府撥

款全數支付／補貼。  

 

僱主供款豁免職業退休計劃包括：  

◼ 獲《強積金條例》豁免的職業退休計劃；  

◼ 《補助學校公積金規則》及《津貼學校公積金規則》

下的公積金計劃；及  

◼ 僱主在香港以外地方為有關僱員（（包括輸入勞工）作

出供款的公積金計劃（ 退休金計劃（ 退休計劃或離職

金計劃（（不論如何描述）（ 並因此獲豁免安排有關僱

員在香港參加強積金計劃。  

 

 

問 3：  如何計算僱主的資助款額？  

 

答 3：  資助計劃就每個資助年度（即資助期內每年 5 月 1 日至下

一年的 4 月 30 日）訂立指定資助比率。詳情請參閱附錄。  

 

取消強積金（「對沖」安排資助計劃服務處（（（「服務處」）會

以每宗申請個案中 僱主向僱員實際支付的遣散費／長服

金轉制後部分的淨金額（ 按適用的資助比率（ 計算僱主可獲

的資助額（。如按（《僱傭條例》規定計算的遣散費／長服金轉

制後部分款額（ 並扣除僱主（「對沖」的款項（（如有）後的餘

額（ 較僱主支付的淨金額少（ 則以按（《僱傭條例》規定計算

的金額（ 計算僱主可獲的資助額（。每宗個案是指以一名僱員

計算。  

 

在首九個資助年度（ 僱主就每宗在 50 萬元界線內的獲批申

請個案所需負擔的遣散費／長服金轉制後部分支出會「封

頂」。如扣除按指定資助比率計算的資助額後（ 僱主需負擔

的支出超出「封頂」金額 超出部分會由政府資助。  

 

在 50 萬元界線外的獲批申請個案（ 僱主所需負擔的遣散費

／長服金轉制後部分支出不設「封頂」。  

 

由第 13 個資助年度開始 在 50 萬元界線外的申請個案將

不會獲得資助。  

 

 

https://www.offsettingsubsidy.gov.hk/tc/pdf/ER_subsidy_ratios_chi.pdf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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問 4：  如何計算一名僱主每年的 50 萬元遣散費／長服金界線？  

 

答 4：  50 萬元界線是指一名僱主於同一個資助年度（（即 25 年資助

期內的每年 5 月 1 日至下一年的 4 月 30 日）內獲批的申請

個案的累計實際向僱員支付的遣散費／長服金轉制後部分

的總額是否超過 50 萬元。  

 

 

問 5：  若一宗遣散費／長服金申請個案的支出剛好橫跨 50 萬元界

線 僱主的資助額會如何計算？  

 

答 5：  服務處會按比例計算資助額。在 50 萬元界線內的部分會以

界線內的指定資助比率計算僱主可獲得的資助 而餘下在

50 萬元界線外的部分則以界線外的資助比率計算。由第

13 個資助年度開始 50 萬元界線外的部分不會獲得資助。 

 

具體計算可參閱以下例子：  

 

假設僱主於第六個資助年度已遞交並獲批數宗申請 涉及

的遣散費／長服金轉制後部分總額為 460,000 元 現再遞交

一宗新申請 涉及的遣散費轉制後部分淨額為 50,000 元 

當中 40,000 元遣散費在 50 萬元界線內 餘下 10,000 元在

界線外 如這宗新申請獲批 僱主可得資助金額計算如下— 

 

下述款額（ a）或（b） 以較多者為準  

（ a）以資助比率計算  （b）以「封頂」金額計算  

在 50 萬元界

線 內 的 遣 散

費的資助：  

 

40,000 元  ×  

35% 

在 50 萬元界

線 外 的 遣 散

費的資助：  

 

10,000 元 ×  

35% 

在 50 萬元界

線內的遣散費

的資助：  

 

[40,000 元−

（25,000 元×  

40,000 元÷  

50,000 元）*]  

在 50 萬元界

線外的遣散費

的資助：  

 

10,000 元 ×  

35% 

資助總額 :  17,500 元  資助總額 :  23,500 元  

 

* 在第六個資助年度 僱主就 50 萬元界線內的遣散費所負

擔的支出設有「封頂」金額（$25,000）。括號內計算的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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字為根據在 50 萬元界線內的遣散費部份在整筆遣散費中

的比例而計算出的「封頂」金額。  

 

僱主可得資助的總額是 23,500 元。  

 

 

問 6：  僱主是否須先全數支付遣散費／長服金予僱員 然後才可

向政府申領資助？  

 

答 6：  是。  

 

 

問 7：  正接受政府資助的機構 可否申領遣散費／長服金資助？

這類機構所資助的團體又是否合資格申請？  

 

答 7：  為免出現（「雙重資助」的情況（ 如僱員的遣散費／長服金已

經或將由其他政府撥款全數支付／補貼 其僱主便不可再

經資助計劃申領資助。  

 

 

問 8：  勞工處如何釐定個別公營／政府資助機構是否合符資格申

領遣散費／長服金資助？  

 

答 8：  申請僱主須在申請時申明所支付的遣散費／長服金並無獲

其他政府撥款全數支付／補貼（。如有需要（ 勞工處會要求有

關機構證明申請涉及的遣散費／長服金並非由其他政府撥

款全數支付／補貼 才會考慮發放資助。  

 

 

問 9：  有些政府資助機構僱員的遣散費／長服金是部分由政府資

助（ 部分來自其他收入（（例如捐款或服務收費） 機構可否

就這些員工的遣散費／長服金支出申領資助？  

 

答 9：  如政府資助機構僱員的遣散費／長服金並非由政府撥款全

數支付／補貼 則有關機構與其他僱主一樣可就僱員的遣

散費／長服金支出申領資助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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問 10：  如僱主支付給僱員的遣散費／長服金較（《僱傭條例》的法定

要求為多 可否就實際支付額申領政府資助？  

 

答 10: 服務處會按（《僱傭條例》的法定要求所計算的遣散費╱長服

金（ 及僱主實際支付予僱員的遣散費╱長服金（ 以較少者計

算僱主的資助款額。超出法定要求的款額將不符合申領資

助的資格。  

 

 

問 11：  僱主向家庭傭工支付遣散費／長服金 可否申領政府資

助？  

 

答 11：  由於家庭傭工並不屬於強積金制度涵蓋的僱員 其僱主不

受取消強積金（「對沖」安排影響（ 因此僱主向家庭傭工支付

的遣散費╱長服金不可申領資助。  

 

 

問 12：  

 

僱主可否就支付予輸入勞工的遣散費／長服金申領政府資

助？  

 

答 12：  如僱員符合下列條件 僱主可就支付予僱員的遣散費／長

服金申領資助：  

⚫ 終止僱傭合約的有關日期是於資助計劃的 25 年資助期

內（即 2025 年 5 月 1 日至 2050 年 4 月 30 日 包括首

尾兩日）；  

⚫ 根據《僱傭條例》 有關僱員可享有遣散費／長服金 

而僱主已向有關僱員全數支付遣散費／長服金；  

⚫ 僱主受取消強積金（「對沖」安排影響（ 即在轉制後的部

分或整段僱傭期（ 僱主根據（《強積金條例》（ 安排有關

僱員參加強積金計劃並作出供款（ 或因僱傭合約協議而

安排有關僱員參加僱主供款豁免職業退休計劃並作出

供款；及  

⚫ 有關僱員的遣散費／長服金不曾／將不會由其他政府

撥款全數支付／補貼。  

 

僱主供款豁免職業退休計劃包括：  

◼ 獲《強積金條例》豁免的職業退休計劃；  

◼ 《補助學校公積金規則》及《津貼學校公積金規則》

下的公積金計劃；及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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◼ 僱主在香港以外地方為有關僱員作出供款的公積金

計劃（ 退休金計劃（ 退休計劃或離職金計劃（（不論如

何描述）（ 並因此獲豁免安排有關僱員在香港參加強

積金計劃。  

 

 

問 13：  僱主如何提出申請？  

 

答 13：  僱主須先按（《僱傭條例》的規定全數支付遣散費／長服金予

僱員（ 然後向政府申請資助（。僱主可經網上平台（（（「援（ 沖』

易」(app.offsettingsubsidy.gov.hk)）遞交申請及上載相關證明文

件（。僱主亦可經電郵（ 傳真（ 郵寄或親臨服務處遞交申請及

相關證明文件 或將填妥的申請表格連同相關證明文件投

入資助計劃的投遞箱（。[資助計劃將於 2025 年 5 月 1 日起接

受申請。 ] 

 

 

問 14：  僱主申領資助須提交甚麼資料及文件？有否遞交申請限

期？  

 

答 14：  僱主須提交已填妥的申請表格及證明文件副本。有關僱主

須提交的證明文件 請參閱附錄。  

 

如有需要 勞工處委聘的代辦機構會要求僱主提供補充資

料及文件 以核實申請資料。  

 

僱主須在全數支付遣散費／長服金予僱員的日期起計三個

月內遞交申請。逾期遞交的申請不會獲考慮。  

 

 

問 15：  如何釐定一宗申請屬哪一個資助年度？按僱主遞交申請的

日期或僱員離職的日期釐定？  

 

答 15：  由資助計劃開始推行起計 即由 2025 年 5 月 1 日至 2026 年

4 月 30 日為首個資助年度 第二個資助年度則由 2026 年 5

月 1 日至 2027 年 4 月 30 日 如此類推。資助比率會按終

止僱傭合約的有關日期所在的資助年度釐定。  

 

 

https://app.offsettingsubsidy.gov.hk/zh-HK/login
https://app.offsettingsubsidy.gov.hk/zh-HK/login
https://app.offsettingsubsidy.gov.hk/zh-HK/login
https://www.offsettingsubsidy.gov.hk/tc/pdf/ER_documents_required_chi.pdf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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問 16：  如一名僱員在離職時已年過 65 歲（ 僱主是否可就該僱員的

遣散費／長服金轉制後部分申請資助？  

 

答 16：  根據（《強積金條例》 僱主毋須就僱員在達到 65 歲以後的

僱用期作出強積金強制性供款。如僱員在離職時已年過 65

歲（ 僱主只可就僱員在年滿 65 歲以前的僱用期所衍生的遣

散費／長服金轉制後部分申領資助（。至於僱員在 65 歲之後

的服務年資所產生的遣散費／長服金則並不符合申領資助

的資格。  

 

 

問 17：  在審批僱主的資助申請時 服務處會如何處理僱主為僱員

作出的強積金自願性供款累算權益及按服務年資支付的酬

金？  

 

答 17：  資助款額會根據僱主實際支付予僱員的遣散費╱長服金轉

制後部分的淨額計算（。取消強積金（「對沖」安排後（ 僱主可

繼續使用為僱員作出的強積金自願性供款累算權益及按服

務年資支付的酬金（「對沖」遣散費╱長服金（。如僱主用其自

願性供款的累算權益及支付予僱員的酬金（「對沖」全部或部

分遣散費╱長服金轉制後部分（ 在計算資助時（ 會以扣除該

筆（「對沖」款項後的遣散費／長服金轉制後部分淨額計算（。 

 

如僱主不用強積金自願性供款累算權益及支付予僱員的酬

金（「對沖」遣散費╱長服金（ 服務處會用整筆遣散費╱長服

金轉制後部分計算僱主可獲的資助。  

 

 

問 18：  申請人提交申請後 何時會收到申請結果？  

 

答 18：  一般而言 服務處會在收到申請及全部所需資料／證明文

件後 30 個工作日內完成審批及發出申請結果通知書。  

 

 

問 19：  如申請人不同意申請結果 可以怎麼做？  

 

答 19：  如申請人不同意申請結果 可在申請結果通知書發出日期

起計四星期內提出理據（ 要求覆核（。如申請人不同意覆核結

果（ 可在覆核結果通知書發出日期起計四星期內提出理據（ 

要求上訴 而上訴結果為該申請的最終批核決定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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問 20：  什麼是審計／覆檢申請？如申請被抽選作審計／覆檢 申

請人應該怎麽辦？  

 

答 20：  為確保資助款項妥為發放（ 服務處會抽選已完成的申請作審

計／覆檢（ 並在有需要時向申請人或其他相關人士索取進一

步資料及文件（。如申請被抽選作審計／覆檢（ 申請人應按照

服務處要求（ 提供所需資料及文件（。如申請人在沒有合理理

由下（ 拒絕提供所需資料（ 須全數歸還已收取的資助款項（。 

 

 

(III) 僱員資助申請  

 

問 21：  

 

如何計算僱員的總權益？  

 

答 21：  僱員的總權益是指：  

⚫ 僱員獲僱主支付的遣散費／長服金（ 或服務處根據（《僱

傭條例》計算並在抵銷僱員可享有的（「對沖」項目後（（如

有）的遣散費／長服金款額 以較高者為準；加上  

⚫ 在「對沖」遣散費／長服金後（如有）剩餘的：  

◼ 僱主供款強積金計劃權益；   

◼ 僱主供款職業退休計劃利益；及  

◼ 約滿酬金。  

 

就如何計算僱員在取消強積金「對沖」安排前及後的總權

益 請參閱例子一至七。  

 

 

問 22：  

 

為什麼取消強積金（「對沖」安排後（ 有僱員獲得的總權益會

較沒有取消強積金「對沖」安排時所獲得的為少？  

  

答 22：  一般而言（ 取消強積金（「對沖」安排後（ 僱員可獲得的總權

益會較沒有取消強積金「對沖」安排時為多。  

 

不過（ 如果取消強積金（「對沖」安排適用僱員的僱用期跨越

轉制日（ 其遣散費／長服金會分為（（ a）轉制前部分（（即 2025

年 5 月 1 日前的僱用期所衍生的遣散費／長服金） 及（（b）

轉制後部分（（即 2025 年 5 月 1 日起的僱用期所衍生的遣散

費／長服金） 而轉制前部分的遣散費／長服金是以緊接轉

https://www.offsettingsubsidy.gov.hk/tc/pdf/EE_examples_chi.pdf


9 

 

制日前的工資（（而非僱傭合約終止時的工資）計算（ 因此在

特殊情況下 僱員的總權益可能會較少 例如：  

⚫ 僱員在轉制日後有顯著工資增長；及／或  

⚫ 轉制前的僱傭期很長而轉制後的僱傭期則較短。  

 

僱員可使用「初步評估申請資格清單」及勞工處「計得掂」 

初步評估總權益有否受損及計算取消強積金（「對沖」安排前

及後的總權益。  

 

 

問 23：  

 

僱員申請總權益差額補貼需符合甚麼條件？  

 

答 23：  僱員須符合下列條件：  

⚫ 僱傭合約是於 2025 年 5 月 1 日前開始並在 2025 年 5 月

1 日或之後終止；  

⚫ 根據（《僱傭條例》可享有遣散費／長服金（ 而僱主已向

其支付遣散費／長服金；  

⚫ 取消強積金「對沖」安排適用於僱員；及  

⚫ 總權益較沒有取消強積金「對沖」安排時少。  

 

取消強積金（「對沖」安排適用的僱員（ 是指僱主根據（《強積

金條例》安排其參加強積金計劃並作出供款（ 或因僱傭合約

協議而安排其參加僱主供款豁免職業退休計劃並作出供

款。  

 

僱主供款豁免職業退休計劃包括：  

◼ 獲《強積金條例》豁免的職業退休計劃；  

◼ 《補助學校公積金規則》及《津貼學校公積金規則》

下的公積金計劃；及  

◼ 僱主在香港以外地方為有關僱員（（包括輸入勞工）作

出供款的公積金計劃（ 退休金計劃（ 退休計劃或離職

金計劃（（不論如何描述）（ 並因此獲豁免安排有關僱

員在香港參加強積金計劃。  

 

 

問 24：  

 

僱員可循什麼途徑遞交總權益差額補貼申請？有否遞交申

請限期？  

 

答 24：  僱員可經電郵（ 傳真（ 郵寄或親臨服務處遞交申請及相關證

明文件 或將填妥的申請表格連同相關證明文件投入資助

https://www.offsettingsubsidy.gov.hk/tc/pdf/EE_self-assess_checklist_chi.pdf
https://www.offsettingsubsidy.gov.hk/tc/calculator.htm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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計劃的投遞箱。 [資助計劃將於 2025 年 5 月 1 日起接受申

請。 ] 

 

僱員如欲申請總權益差額的補貼 請先使用「初步評估申請

資格清單」初步評估其總權益有否受損。  

 

僱員須在收取遣散費／長服金的日期起計六個月內遞交已

填妥的申請表格及證明文件副本以提出申請。逾期遞交的

申請不會獲考慮。  

 

 

問 25：  僱員提交申請後 何時會收到申請結果？  

 

答 25：  請參閱以上常見問題 18 的答案。  

 

 

問 26：  如僱員不同意申請結果 可以怎麼做？  

 

答 26：  請參閱以上常見問題 19 的答案。  

 

 

問 27：  什麼是審計／覆檢申請？如申請被抽選作審計／覆檢 僱

員應該怎麽辦？  

 

答 27：  請參閱以上常見問題 20 的答案。  

 

 

(IV)  援「沖」易帳戶  

 

問 28：  如申請人忘記了帳戶的登入帳號及／或密碼 可以怎麽做？ 

 

答 28：  申請人可透過點擊「忘記登入帳號」或「忘記密碼」輸入註冊時的

香港身份證／護照號碼及電郵地址 若資料與系統記錄相符： 

⚫ 系統會通過電郵發送登入帳號。 

⚫ 系統會提供重設密碼的連結。 

上述程序均適用於主要獲授權人帳戶和一般獲授權人帳戶。 

 

  

https://www.offsettingsubsidy.gov.hk/tc/pdf/EE_self-assess_checklist_chi.pdf
https://www.offsettingsubsidy.gov.hk/tc/pdf/EE_self-assess_checklist_chi.pdf
https://www.offsettingsubsidy.gov.hk/tc/pdf/EE_application_form_chi.pdf
https://www.offsettingsubsidy.gov.hk/tc/pdf/EE_documents_required_chi.pdf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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問 29：  如帳戶因連續五次登入不成功而被暫時鎖定 申請人應如何登入帳

戶？ 

 

答 29：  連續五次登入不成功的帳戶會被暫時鎖定。申請人可透過點擊「忘

記密碼」重設登入密碼並解除鎖定。 

 

  

問 30：  申請人如何更新其援「沖」易帳戶内的僱主資料？ 

 

答 30：  申請人的主要獲授權人和具有相關權限的一般獲授權人 都可登入

其帳戶以更新僱主資料 包括業務詳情和銀行戶口號碼等 並提交

相關證明文件（如商業登記證和銀行帳戶證明）以供核實。核實完

成後系統將通知申請人 更新後的資料會即時生效。 

 

  

問 31：  假如申請人使用援「沖」易以外的途徑遞交申請 可以使用援「沖」

易提交補充資料或查看申請嗎？ 

 

答 31：  若申請人沒有建立援「沖」易帳戶 並經援「沖」易以外的途徑提

交申請（如透過郵遞形式） 申請人將不能經援「沖」易提交補充

資料或查看有關申請詳情。 

 

如申請人已成功在援「沖」易建立帳戶 可經援「沖」易查看由其

他途徑提交 已完成審批的申請詳情（除申請結果為「撤回」及「視

作撤回」的申請） 日後亦可經援「沖」易遞交資助申請。 

 

  

問 32：  如何在援「沖」易建立主要獲授權人帳戶和一般獲授權人帳戶？ 

 

答 32：  申請人建立帳戶時必需先建立一個主要獲授權人帳戶 並提供主要

獲授權人委任書以供服務處核實。 

 

成功建立主要獲授權人帳戶後 主要獲授權人可按需要 建立一個

或多個一般獲授權人帳戶 以及授予該等帳戶不同的權限。 

 

  

https://www.offsettingsubsidy.gov.hk/tc/pdf/ER_appointment_letter_pap.pdf
https://www.offsettingsubsidy.gov.hk/tc/pdf/ER_appointment_letter_pap.pdf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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問 33：  同一申請人在援「沖」易帳戶內同時建立主要獲授權人帳戶和一般

獲授權人帳戶有甚麼好處？ 

 

答 33：  申請人可按業務需要 建立一個或多個一般獲授權人帳戶。主要獲

授權人和一般獲授權人帳戶可分別提交及管理申請。在需要提交補

充資料或文件時 服務處亦會直接聯絡提交申請的獲授權人 以便

更快處理申請。 

  

問 34：  同一申請人下的主要獲授權人帳戶和一般獲授權人帳戶 能否在援

「沖」易使用相同的電郵地址註冊？ 

 

答 34：  不能。每個電郵地址只能在援「沖」易內同一申請人的帳戶下 由

其中一個帳戶（不論是主要或一般獲授權人帳戶）註冊。 

 

  

問 35：  主要獲授權人帳戶能否更新一般獲授權人帳戶在援「沖」易的帳戶

資料？ 

 

答 35：  可以。主要獲授權人帳戶可以建立或刪除一般獲授權人帳戶 更新

一般獲授權人的帳戶資料（如姓名和聯絡電話） 查看其提交的申

請 以及管理帳戶權限（如查看資助申請和交易記錄）。 

 

  

問 36：  申請人可否在援「沖」易儲存申請草稿？申請草稿將保留多久？ 

 

答 36：  可以。申請人透過援「沖」易網站遞交申請時 可將已填寫但未遞

交的申請暫存為草稿 並於日後繼續完成申請程序。所有草稿將會

於首次儲存日期起計三十天後被刪除。相關的獲授權人會在有關草

稿被刪除前三天收到系統提示。 

 

  

問 37：  如果申請人長時間沒有使用援「沖」易帳戶提交申請或登入查看資

料 其帳戶會失效嗎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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答 37：  所有帳戶並不會因長時間沒有登入而失效 惟申請人需要於建立帳

戶後三十天內提交首個資助申請 如三十天內並無提交任何申請 

所有該申請人名下的援「沖」易帳戶（包括主要及一般獲授權人帳

戶） 以及所有未提交的申請草稿將被刪除。相關的獲授權人會在

帳戶被刪除前三天收到系統提示。 

 

  

問 38：  申請人可否使用「智方便」登入援「沖」易帳戶？ 

 

答 38：  如申請人是「智方便」使用者並已持有援「沖」易帳戶（包括主要

和一般獲授權人帳戶） 申請人可按指示連接「智方便」帳戶和援

「沖」易帳戶 並使用「智方便」登入援「沖」易。 

 

如申請人持有多於一個援「沖」易帳戶（例如作為某一申請人的主

要獲授權人 同時又是另一申請人的一般獲授權人） 申請人可在

登入「智方便」時選擇希望登入的援「沖」易帳戶。 

 

「智方便」流動應用程式提供一站式個人化數碼服務平台 讓用戶

通過流動電話登入和使用網上服務。詳情請參閱「智方便」網站。 

 

 

https://www.iamsmart.gov.hk/tc/

